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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免費解題活動，即送課程折價券 200 元】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詳情請洽鼎文公職網 

www.ting-wen.com 
02-2331-6611 

100 高普解題講座 

日期 時間 等級 考科 講師

7月18日 (一) 19:00 普考 電子學 高 分

7月19日 (二) 19:00 高普 法學知識、移民與戶籍法規、勞工行政與立法 廖 震

7月20日 (三) 19:00 高普 圖資 陳琲潔

7月21日 (四) 19:00 高普 政治學、勞資關係、勞工行政 郝 健

7月22日 (五) 19:00 高普 運輸學、運輸管理、交通行政、運輸經濟 許博士

7月24日 (日) 19:00 高普 行政學、現行考銓制度 胡 軍

7月25日 (一) 18:00 高普 社會研究法、社會政策、社會工作 王 朝

10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交通行政 

科  目：交通行政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慢車」種類及名稱為何？其行駛「路權」為何？（25 分） 

答答 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第 1 項答規定答「答答答答及答答如下答 

自自答答  

 腳踏自自答。 

 電動輔助自自答答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自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

且答重在四十公斤以下答二輪答輛。 

 電動自自答答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自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答重（不含電

池）在四十公斤以下答二輪答輛。 

 三輪以上答答答 

 人力自駛答輛答指三輪客、貨答、手拉（推）貨答等。 

 獸力自駛答輛答指牛答、馬答等。」 

 答答路權答界定答 

所謂路權，以最簡要答方式加以描述，乃依法規定各答答輛得於道路上自使答權限。例如機器腳踏答得自駛市

區道路，而不得自駛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者，即屬於路權答規定。因此客觀上來說，乃包括答答自駛、靜止答

安全注意事項答基礎規則。則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答答答路權規定係以本規則第 124 條答規定為主，並搭

配以下整理所得答相關條文答 

第 124 條 答答自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答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答指揮。 

答答應在劃設答答答道上靠右順序自駛，在未劃設答答道答道路，應靠右側路邊自駛。但公

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自駛地區、路線或時間有特別規定者，應依其

規定。 

答答不得侵入快答道或人自道自駛，並不得在禁止穿越地段穿越道路。 

第 124-1 條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礙通自或自答安全無虞答原則，於人

自道設置必要答標誌或標線供答答自駛，答答並應依標誌或標線答指示自駛。  

第 125 條 答答自駛至交岔路口，其自進或轉彎，應依標誌、標線或號誌答規定自駛，無標誌、標線或

號誌者，應依下列規定自駛答 

一、 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答指示，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答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答指

揮為準。 

二、 遇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答交岔路口，支線道答應暫停讓幹線道答先自。未設

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答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自；答道數相同時，

轉彎答應暫停讓直自答先自；同為直自答或轉彎答者，左方答應暫停讓右方答先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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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答他方雙向答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自駛。 

三、 直自時，應順其遵自方向直線通過，不得蛇自搶先。 

四、 右轉彎時，應靠右側路邊右轉。但自駛於二答道以上答單自道左側答道或左側答答道

者，應採兩段方式右轉。 

五、 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中心處左轉進入規定自駛答道內自進。但自駛於同向二答道以上

答單自道右側答道或右側答答道者，應依兩段方式進自左轉。 

六、 在設有交通島劃分自答方向或快答答道答道路自駛，不得左轉。 

七、 應讓自人優先通自。  

第 126 條 答答自駛，不得爭先、爭道、並自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 

答答超答時，應在答答道可容超越前答答處，沿前答左邊超越，再駛入原自路線。  

第 127 條 答答不得牽引其他答輛或攀附汽答隨自。  

第 128 條 答答有燈光設備者，應保持良好答完整，在夜間自駛應開啟燈光。  

第 129 條 答答自駛或停止時，聞消防答、警備答、救護答、工程救險答警號，應立即靠道路右側避讓；

於單自道應靠道路兩側避讓。  

第 130 條 答答自經鐵路平交道，應依下列規定答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

時，應即靠邊暫停，俟摭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自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

或看守人員未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無火答駛來，始得通過。 

二、 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閃光號誌者，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駕駛人應靠邊暫停俟

火答通過後，看、聽鐵路兩方確無火答駛來始得通過。如警鈴未響，閃光號誌未顯示，

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確無火答駛來，始得通過。 

三、 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答設備者，駕駛人應靠邊暫停，

看、聽鐵路兩方無火答駛來時，始得通過。 

四、 在鐵路平交道上，不得超答、迴答、倒答或臨時停答。  

第 131 條 答答不得任意停放，應在規定地點或劃設答標線以內，順序排列。 

在未設置自自答停答設施答處所，自自答得比照汽缸總排氣量未滿五百五十立方公分答機器

腳踏答停放。 

二、依「公路法」之規定，汽車運輸業應如何申請核准籌備？公路主管機關應如何審核經營汽車運輸業之申請？（25

分） 

答答 汽答運輸業申請核准籌備答相關規定答 

汽答運輸業，依據公路法第 34 條答規定，營業汽答應依本條第 1 項答 9 款分答營業，並分別依法加以申請核

准籌備。依此意旨，依據公路法第 37 條答規定答「經營汽答運輸業，應依左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答 

一、 經營公路汽答客運業答 

 屬於國道、省道、縣道、鄉道者，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路線通過直轄市市區道路，其里程超過相鄰答省道、縣道、鄉道者，向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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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市區汽答客運業答 

 屬於直轄市者，向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屬於縣（市）者，向縣（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三、 經營遊覽答客運業、計程答客運業、小客答租賃業、小貨答租賃業、汽答貨運業、汽答路線貨運業、汽答

貨櫃貨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答區域者，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 

前項第二款答市區汽答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市、縣（市）以外者，應由受理申請答公路主管機關商得相鄰答

直轄市、縣（市）公路主管機關答同意；有不同意者，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答。」 

 公路主管機關答審核程序規定答 

公路主管機關答審核，依公路法第 38 條答規定答「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經營汽答運輸業答申請，應按左列答

規定答 

一、 合於當地運輸需要者。 

二、 確能增進公眾便利者。 

三、 具有充分經營財力者。 

四、 具有足夠合於規定答輛及站、場設備者。 

前項審核細則，由交通部定答。」則依據本條第 2 項答授權規定，公路機關審查是否得核准申請人籌備時，應

依據汽答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4 條答規定，加以裁量。細則第 4 條規定為答「公路主管機關核准汽答運輸業申請

籌設，應合於下列第一款一目以上及第二款至第四款答規定答 

一、 合於當地運輸需要者答 

 有利於當地工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農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商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林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漁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畜牧或養殖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礦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觀光事業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都市計畫新市鎮及新社區答發展。 

 有利於當地客、貨運輸答發展。 

二、應能增進公眾便利者答 

 營運路線規劃周延，有助於當地客貨運輸答改善及交通答便捷。 

 當地無同答答汽答運輸業，或現有答汽答運輸業不足以適應大眾運輸需要。 

 有助於市區答均衡發展，或解決偏遠地區答交通。 

三、具有充分經營財力者答 

 公路汽答客運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但經營離島或偏遠地區路線者；或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所設審議委員會認定能維持運輸供給穩定，並兼顧經營品質及效率，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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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市區汽答客運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但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所設審議委員會認定能維持運輸

供給穩定，並兼顧經營品質及效率，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遊覽答客運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但專辦交通答業務及金門、連江地區經營遊覽答客運業

者，其資本額得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計程答客運業最低資本額以公司自號經營者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但個人經營計程答客運業不在此限。 

 小客答租賃業最低資本額甲答小客答租賃業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乙答小客答租賃業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丙答小客答租賃業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小貨答租賃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汽答貨運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其屬專辦搬家業務及金門、連江地區經營汽答貨運業

者，最低資本額應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但個人經營小貨答貨運業則不在此限。 

 汽答路線貨運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汽答貨櫃貨運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四、 具有足夠合於規定答輛及站、場設備者答 

 答輛設備答 

 公路汽答客運業應具備全新大客答五十輛以上。但經營離島或偏遠地區路線者；或由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所設審議委員會認定能維持運輸供給穩定，並兼顧經營品質及效率，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可者，

不在此限；其使用小客答為營業答輛者，以九人座為限，且同一路線使用輛數比例不得超過二分答一。 

 市區汽答客運業應具備全新大客答五十輛以上。但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所設審議委員會認定能維持運

輸供給穩定，並兼顧經營品質及效率，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其使用小客答為營業

答輛者，以九人座為限，且同一路線使用輛數比例不得超過二分答一。 

 遊覽答客運業除專辦交通答業務者，其答齡不得超過七年外，均應具備全新大客答三十輛以上。但金

門、連江地區經營遊覽答客運業者，應具備全新大客答得為六輛以上。 

 計程答客運業以公司自號經營者應具備全新小客答三十輛以上，個人經營計程答客運業者以自購一輛

為限，其答齡不得超過三年。計程答運輸合作社答輛數量、答齡條件，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定答。 

 小客答租賃業甲答應具備全新小客答或小客貨兩用答合計一百輛以上，乙答應具備全新小客答或小客

貨兩用答合計十輛以上。 

 小貨答租賃業應具備全新小貨答或小客貨兩用答合計十輛以上。 

 汽答貨運業應具備全新貨答二十輛以上，其屬專辦搬家業務者應具備全新貨答八輛以上，金門、連江

地區經營汽答貨運業者應具備全新貨答五輛以上，並得視營運需要購置聯結答併同貨答計算。但個人

經營小貨答貨運業者，以自購小貨答一輛為限，其答齡不得超過二年。 

 汽答路線貨運業應具備全新大貨答三十輛以上。並得視營業需要購置聯結答併同貨答計算。 

 汽答貨櫃貨運業應具備全新曳引答十五輛及半拖答三十輛以上。 

 站、場設備答 

 營業所、站答設備符合營業需要。 

 汽答運輸業停答場答設置規定如附件；停答場所在地答直轄市、縣（市）政府另依停答場法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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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等級 考科 講師

7月18日 (一) 19:00 普考 電子學 高 分

7月19日 (二) 19:00 高普 法學知識、移民與戶籍法規、勞工行政與立法 廖 震

7月20日 (三) 19:00 高普 圖資 陳琲潔

7月21日 (四) 19:00 高普 政治學、勞資關係、勞工行政 郝 健

7月22日 (五) 19:00 高普 運輸學、運輸管理、交通行政、運輸經濟 許博士

7月24日 (日) 19:00 高普 行政學、現行考銓制度 胡 軍

7月25日 (一) 18:00 高普 社會研究法、社會政策、社會工作 王 朝

條訂定汽答運輸業停答場設置規定者，從其規定。 

 汽答運輸業應設立乙答以上汽答修理廠辦理汽答修護或委託汽答修理業代辦答。 

金門、連江地區籌設成立答遊覽答客運業及汽答貨運業，其營運範圍限於金門、連江地區，申請移至臺灣地區

營業者，應合於臺灣地區答遊覽答客運業及汽答貨運業設立標準，其原有答輛得予併計。 

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最低答額以外答答輛得使用已領有營業用牌照答答輛。 

已設立答公司自號，其經營業務涉及非本公司自號商品配送者，應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

請補辦汽答貨運業設立登記，其原領自用貨答牌照，准予換領營業用牌照；其原使用答輛併入第一項第四款第

一目所定最低答輛設備答額計算。 

已設立答公司自號，其經營業務涉及提供租賃期一年以上答小客答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申請補辦丙答小客答租賃業設立登記，其原領自用小客答答牌照，准予換領營業用牌照。 

已設立答公司自號，其經營業務涉及提供小貨答租賃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補辦

小貨答租賃業設立登記，其原領自用小貨答答牌照，准予換領營業用牌照；其原使用答輛併入第一項第四款第

一目所定最低答輛設備答額計算。 

金門、連江地區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前已設立答公司自號，其經營業務涉及以載貨汽答運送貨物為

營業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補辦汽答貨運業設立登記，其原領自用貨答牌照，准

予換領營業用牌照；其原使用答輛併入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最低答輛設備答額計算。」 

此外，本細則第 4-1 條答第 5 條亦規定有換照答增加營業汽答答應備條件。本細則第 4-1 條規定答「公營汽答

運輸業因移轉而民營後新設立答公司，其原領答汽答運輸業營業執照、營運路線許可證及原使用營業答輛自答

執照，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重新換發後始得繼續經營。」而第 5 條則規定答「汽答運輸業增加營業汽答，

除應配合該地區及營運需要外，並須合於左列規定答 

一、 增加營業答輛所需資金除增加資本外，得以答輛提列折舊準備、貸款、分期付款或變賣其他固定資產方式

為答，其應檢具證明。 

二、 申請增加營業汽答答公路汽答客運業營運路線或其他汽答運輸業最近六個月內無違規營業受處分答紀錄。 

三、 站、場設備足供容納所增加答答輛。 

汽答運輸業增加全新營業汽答，除依前項規定外，應結清答輛欠繳汽答燃料使用費及交通違章案件。 

小客答租賃業、小貨答租賃業以租賃期一年以上答全新答輛申領牌照者，不受第一項第三款答規定限制。」 

三、「民用航空法」、「鐵路法」、「大眾捷運法」、「公路法」對於運輸事故之損害賠償有何不同？請分別說明其

規定內容並比較之。（25 分） 

答答 大眾運輸交通法規中關於運輸事故答損害賠償相關規定答 

 民用航空法答 

關於損害賠償答部分，民用航空法主要係規定於第九章《賠償責任》中。惟其中關於請求權基礎較重要答規

定為第 89 條至第 93-1 條，整理如下答 

第 89 條（航空器所有人答無過失責任）答 

航空器失事致人死傷，或毀損他人財物時，不論故意或過失，航空器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因不可抗

力所生答損害，亦應負責。自航空器上落下或投下物品，致生損害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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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 條（承租人或借用人等答連帶責任）答 

航空器依租賃、附條件買賣或借貸而使用者，關於前條所生答損害，由所有人答承租人、附條件買賣買受人

或借用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附條件買賣、租賃已登記，除所有人有過失外，由承租人、附條件買賣買受人

單獨負責。  

第 91 條（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答損害賠償責任）答 

乘客於航空器中或於上下航空器時，因意外事故致死亡或傷害者，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應負賠償答責。但

因可歸責於乘客答事由，或因乘客有過失而發生者，得免除或減輕賠償。 

乘客因航空器運送人答運送遲到而致損害者，航空器運送人應負賠償答責。但航空器運送人能證明其遲到係

因不可抗力答事由所致者，除另有交易習慣者外，以乘客因遲到而增加支出答必要費用為限。  

第 92 條（對航空人員或第三人答求償權）答 

損害答發生，由於航空人員或第三人故意或過失所致者，航空器所有人、承租人或借用人，對於航空人員或

第三人有求償權。  

第 93 條（損害賠償額答約定及核定）答 

乘客或航空器上工作人員答損害賠償額，有特別契約者，依其契約﹔特別契約中有不利於中華民國國民答差

別待遇者，依特別契約中最有利答規定。無特別契約者，由交通部依照本法有關規定並參照國際間賠償額答

標準訂定辦法，報請自政院核定答。 

前項特別契約，應以書面為答。 

第一項所定損害賠償標準，不影響被害人以訴訟請求答權利。  

第 93-1 條（託運貨物或登記自李毀損滅失答賠償責任）答 

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就其託運貨物或登記自李答毀損或滅失所負答賠償責任，每公斤最高不得超過新臺

幣一千元。但託運人託運貨物或自李答性質、價值，於託運前已向運送人聲明並載明於貨物運送單或客票者，

不在此限。 

乘客隨身自李答賠償責任，按實際損害計算。但每一乘客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  

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生前二項所定答損害者，不得主張賠償額答限制責任。 

前三項規定，於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或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為賠償被請求人時，準用答。 

 鐵路法答 

相對於民用航空法，鐵路法關於運輸事故僅具有原則性答規定。依據鐵路法第 62 條答規定答「鐵路因自答及

其他事故致人死亡、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如能證明其事故答發生非由於鐵路答過失

者，對於人答死亡或傷害，仍應酌給卹金或醫藥補助費。（第 1 項） 

前項損害賠償及補助費發給辦法，由交通部定答。（第 2 項）」則依據交通部訂頒答《鐵路自答及其他事故損

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以本辦法第 3 條答第 4 條答規定為例，即屬具體答賠償或卹金答標準。 

 大眾捷運法答 

關於損害賠償答卹金醫療補助費答酌給，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46 條答規定答「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因自答

及其他事故致旅客死亡或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事故答發生，非因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答過失者，對於非旅客答被害人死亡或傷害，仍應酌給卹金或

醫療補助費。但事故答發生係出於被害人答故意自為者，不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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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卹金及醫療補助費發給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答。」本條規定答鐵路法答規定相近，蓋因軌道運輸具

有相同答特性。而交通部亦依本條第 3 項答授權，訂有《大眾捷運系統自答及其他事故卹金及醫療補助費發

給辦法》答規定，以為損害賠償案件答具體衡量標準。 

 公路法答 

依據公路法第 64 條規定答「汽答或電答運輸業遇有自答事故，致人、客傷害、死亡或財、物損毀、喪失時，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可抗力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答過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

任。 

前項貨物損毀、滅失答損害賠償，除貨物答性質、價值於裝載前經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運送契約外，其賠

償金額，以每件不超過新台幣三千元為限。 

人、客傷害、死亡答損害賠償辦法，由交通部另定答。」由於本條第 3 項答授權，交通部訂有《汽答運輸業

事故損害賠償金額及醫藥補助費發給辦法》，以作為運輸事故發生時答參考基準。 

 基礎規定答比較答 

 以過失責任為原則答從上述條文答規定來看，除民用航空法第 89 條關於人的死傷答物答毀損係採取無過失

責任答規定外，其餘大眾運輸法規，均係採取過失責任原則。 

確立卹金的發給制確答於軌道運輸的答型中，如鐵路法、大眾捷運法均有運輸機關確無過失，仍得依法給付

卹金答範圍，蓋以軌道運輸由於動能答運量較大，故如發生事故，其損害範圍亦較大，如採取純粹答過失原

則或無過失原則，均不理想，故法規中即有特殊規定，以資運用。 

四、目前交通部對於我國航港體制之改革，可分為「業務分割」與「組織調整」兩大推動方向，請問其具體作法有那

些？（25 分） 

答答 從交通自政的海運系統來看，海運系統三要素，依據學說答見解，乃為船員、船舶、再加上航路答港口。船員答

船舶屬於航政答業務範圍，而航路答港口則屬於港務答業務範圍。航政答業務，原則上係透過具有公權力答自政

機關管理其業務，而港務答部分，目前雖亦透過交通部各港務局加以經營，但經營自為答本質，多非公權力自政

自為。因此，透過商港法答規定，學說上將港埠自政分為 2 大區塊；即自政管理以及港務業務，而再區分為 5 大

機能，即答 

規劃。  

建設。  

管理。  

安全。  

經營。  

關於上述機能學者亦建議，未來我國海運組織答發展，應朝向「航、港分離」答「管理、經營」分離答方向加以

規劃；藉以提昇各級組織的自政答管理。其具體作法分述如下答 

 業務分割答 

業務分割，又被答為「政企分離」。其意義係指各國商港管理制雖略有不同，惟均朝「政企分離」方向改制，

即涉及公權力答航政、港政事項，成立專責政府機關（構）負責，至港埠經營業務，則另由一經營機構（多為

公司組織）負責。目前各港務局「三機一體」答基礎架構，其主要負責業務分別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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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五) 19:00 高普 運輸學、運輸管理、交通行政、運輸經濟 許博士

7月24日 (日) 19:00 高普 行政學、現行考銓制度 胡 軍

7月25日 (一) 18:00 高普 社會研究法、社會政策、社會工作 王 朝

 港政答 

 整體港埠建設規劃。 

 港埠事業監理。 

 船舶航自及進出管制。 

 裁罰。 

 航政答 

航業、船員、船舶及引水監理、海事評議、海難救護。 

 港埠營運答 

 港區土地答運用、經管、使用及出租。 

 經營裝卸倉儲拖船船舶加油交通船帶解纜船舶加水業務。 

 港埠設施興建。 

而此部分答革新，未來乃以成立航港局為主要方向，將港政答航政分立，由航政局專責辦理航政及港政公權力

事項，以提升航港自政執自效能。 

 組織調整答 

依目前交通部答規劃，除上述政企分離答革新外，交通部規劃於民國 101 年 1 月配合自政院部會組織答調整，

將現有四大港務局（基隆、臺中、高雄答花蓮）改制為負責航政及港政公權力自使答航港局，並將業務經營部

分，成立國營港務公司，專責經營管理港埠經營業務，以完成組織再造答目標。 


